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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标题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院护工综合管理的建议

	提案编号
	
	联系方式
	13793322973

	提案人
	赵毅
	发起时间
	2021-04-13 16:37:40

	事项类型
	医疗卫生
	事项来源
	委员提案

	提案内容
	 近些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家中老人一旦生病住院，子女往往不能一直在医院陪护。因此，很多家庭开始请护工到医院陪护，这极大地方便了病人家属，解决了患者家属的后顾之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存在的问题： 1．护工缺少基本的专业培训。从某种意义上讲，护理病人的工作是一项专业工作。护工除了需要接受护理知识专业培训之外，还得关注病人生理心理变化，据了解，目前医院里很多护工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或者是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在从事护工工作之前并未受到过任何护理方面的专业培训，缺少专门的护理方面的知识，更别说有关病人生理心理方面的沟通交流知识了。 2．部分护工缺少应有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部分护工在对待病人上是看人下菜碟，病人家属有钱的没钱的不一样，病人家属在与不在不一样，更有少数护工向病人家属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给病人及家属带来了很多烦恼，影响了病人的治疗。 3．护工与病人家属之间缺少有效的制约。护工来医院陪护病人，现在基本是病人家属自己找的熟人或是熟人介绍的，很多病人家属与护工之间都没有签订正规的用工合同，陪护工资无任何标准都是自己双方约定，病人家属与护工之间并没有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一旦发生矛盾，护工会推脱责任或者双方相互责备。 

	现场图片
	

	意见建议
	1．要将护工纳入医院管理的范畴。护工作为一种新行业，服务的对象是病人，他们的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医院的护理服务质量和医院的形象。因此，卫生机构应加强对护工的管理监督，要与护工个人或管理护工的中介机构签订正规的用工合同或协议。2．要严格护工的“准入制度”。明确护工的职责要求，成立护工培训基地，定期培训和考核护工，掌握病人T、P、R、Bp等生命体征观察与检测，学会对不同病人简单的临床护理知识，要与病人家属、医院护理专业人员及时汇报病情变化，还要与患者做好治疗目的等有关病情的沟通交流，以有利于病人积极配合及病情及时合理有效的治疗。编制《医疗护工知识读本》、制定《医院护工管理办法》等，杜绝“所有想做的人都能到医院做护工”的现象。3．规范病人家属与护工的关系。建议医院作为第三方担当监督者，病人家属和护工要签订正规的使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从而确保各方利益的实现。审查意见：同意立案 处理意见：由区卫生健康局、人社局办理 2021.3.29

	交办时间
	2021-04-22 14:32:20
	截止时间
	2021-05-13 23:59:59

	签收截止时间
	2021-04-22 16:32:21

	是否签收
	人社局：【是】
卫生健康局：【是】

	按时回复
	人社局：【暂未回复】
卫生健康局：【暂未回复】


	处理流水
	2021-04-22 15:32:31 淄川区人社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收]了该工作交办事项；处理意见：
2021-04-22 14:51:14 淄川区卫生健康局【卫生健康局】[签收]了该工作交办事项；处理意见：
2021-04-22 14:32:21 淄川区平台中心【委员】[交办]至淄川区人社局；处理意见：
2021-04-22 14:32:21 淄川区平台中心【委员】[交办]至淄川区卫生健康局；处理意见：
2021-04-21 16:15:13 【赵毅】[委员发起提案]；处理意见：




